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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工作注意事项

各部门：

为更好地做好2017～2018学年第1学期开学各项工作，保证期初教学秩序平稳有序，现将有关教学事项安排通知如下：

1．校历和教学进程表
（1）本学期共19周，以学校公布的校历和教学进程表为准。

（2）所有教学部门及人员应严格按照教学校历和教学进程表执行教学。凡因校企合作等原因确需调整班级教学安排的，必须事先书面申请，并经分院领导批准方可实施。

2．课表

所有教师应认真核对固定教室安排、校历表、教学进程表、作息时间表、总课表等相关资料，及时勘误。
课表原则上前两周内不予调整。因特殊情况必须调整的，由教师本人提交书面申请（含调整方案）、系主任签字同意后报分管领导审批，并报教务处核准后进行调整和重新印发课表。
外聘教师课表的校对由校内联系人负责。指导教师务必将课表的核对方法告知新进教师。

本学期课表已基本考虑了课程的补课学时。请各任课教师根据课表和教学进程表认真核对相关课程的实际学时与理论教学进度，提前做好补课等事宜安排。教学秘书、各系部主任要关注部门所属课程的实施情况，严禁出现学期结束前二周内全部完成课程教学的现象。

各系部汇总本部门所有教师授课情况，张贴上墙并报教学秘书备案。各班主任领取班级课表时，应认真核对班级课务，并在下发班级课表时向班级学生做好课表的说明工作及提示各项教学实施的场所。

合班教学因进程不一致，某班为理论教学周而其余班级为实践教学周的，则该班执行单班教学。

星期二下午严禁补课，严格控制周末及节假日前一天的调课。有特殊情况的，必须事先书面申请并经分院主管教学领导签字同意方可。

3．作息时间

中桥校区：教学楼第3～4节课上课时间为10:10～11:50，中间休息10分钟。教学楼以外教学场所第3～4节课上课时间为10:10～11:40。各教学业务部门必须提醒教师（尤其是外聘教师和跨校区任课教师）严格执行并注意区分。

太湖校区：全校理论和实践课程（体育课除外）第3～4节课上下课时间具体如下：

（1）所有实践教学活动：第3～4节课间不休息，从10:10～11:30；

（2）教学西区至善楼（原J5、J6、J7、J8、J9）理论课：第三节课为10:10～10:55，第四节课为11:00～11:45；

（3）教学东区明德楼（原J2、J3、J4）、图文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工业中心、工业中心B等理论课，第三节课为10:20～11:05，第四节课为11:15～12:00；

（4）第一、二、五、六、七、八节课上下课时间不变。

4．教材发放

班级教材领取以教务处公布的安排为准。请学生办通知各班级及时领取并发放。领取教材时，请辅导员务必督促学生认真点清教材类型及数量，并签字确认，签字确认后概不增补。
各系部主任在教材库（学生宿舍区梅园北楼收发室旁）统一领取教师用教材，并签字确认。
5．教学检查

（1）期初常规教学集中检查

继续组织期初常规教学集中检查，各系部主任再次提醒教师（尤其是校内外兼课教师）注意教学规范的执行，特别是按时上、下课，尽量避免发生教学事故。各系部主任要告知任课教师遇特殊情况的应急处理办法；各系部应组织教师再次学习《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暂行办法》。

表：2017～2018学年第1学期期初教学巡查安排

	日期
	太湖校区

	9月4日（星期一）
	冯  臻   许旭丹

	9月5日（星期二）
	翁爱祥   乔  巍

	9月6日（星期三）
	江  铭   朱  琳

	9月7日（星期四）
	冯  臻   许旭丹

	9月8日（星期五）
	翁爱祥   乔  巍


（2）期初教学资料检查

9月12日（第2周星期二）下午组织检查教师教学资料准备情况，重点检查教学资料的完备性、齐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

各系部务必于第1周周二（9月5日）前完成所有开课课程（含实践课程）授课计划的制定和审核工作，并录入教学管理平台备查。采用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必须采用同一份授课计划。各系部严格控制授课计划中的作业布置情况，原则上作业次数不少于该课程学分的2倍。

导师制课程、教学资源网络平台教学等教改课程由教师申请、系部汇总并经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于9月6日前交教学秘书存档备查，相关课程的课程大纲、授课计划一并于9月5日前录入教学管理平台。

课堂常规教学过程及课程考核中需要使用电脑、手机等设备的，请任课教师提交书面申请，经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交教学秘书存档备查。
系部将参加本学期教学质量考核的教师名单于9月8日16时前交教学秘书存档备查。
6．外聘教师管理。所有外聘教师资料（含校内联系人情况）及承担教学情况统计于9月12日（第2周星期二）14:00前交教学秘书。

7．实践教学。本学期所有实践环节安排表（含指导老师情况）于9月15日（第2周星期五）16:00前交教学秘书。继续实行实践教学具体安排备案制，各系部务必于各实践环节开始前1周的星期四16:00前将实践教学具体安排报教学秘书备案。

8．学期补考

本学期学期补考安排在开学第一周周末（9月9～10日）进行，具体安排另行公布。

请相关任课教师提前准备好补考试卷（补考试卷送印地点：J3-101西），同时认真做好辅导、成绩报送等工作。请辅导员、班主任及时通知学生参加考前辅导和补考。
9．教学资料填报

本学期，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学日志、实训日志等教学资料填报以及调（停、补）课、毕业设计等全面实行网络管理，并严格考核。请任课老师（包括外聘老师）及时将相关信息录入教学管理平台。

10．其他
本学期教师教学工作量预估超上限的，应提交书面说明并报分管领导签字核准，于9月15日16:00前交教学秘书存档备查。

请各系部、教师积极做好本学期开学的教学准备工作，确保教学秩序的正常、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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